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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宁市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
工作流程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确定征收范围及立项

(一)伊宁市人民政府依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对

危房集中、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决定进行旧城区改建（《国有土

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八条第五项），按照控制性详细规

划确定房屋征收范围。

(二)社会资金参与旧城改建项目的，须依市政府制定的征地

安置补偿标准，征得被改建区域 90%以上被征收人同意后，经

政府审核，方可予以立项，并由政府组织统一实施征收。

(三)旧城改建范围确定后，由市发改委依法予以立项。

二、确定征收单位

(一)确定旧城改建范围后，市政府确定伊宁市城市更新办公

室办理房屋征收的相关工作。伊宁市城市更新办公室可以直接

办理征收工作，也可配合征收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相关

工作。

(二)伊宁市城市更新办公室在 5 个工作日内通知自然资源、

住建、市场监管、税务等有关部门暂停办理拟改建区域内的新

建、扩建、改建房屋，改变房屋用途的有关审批、备案登记手

续，暂停期限不得超过 1 年。

三、对被征收房屋进行入户登记

(一)征收单位在 10 个工作日内对拟改建区域范围内的被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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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房屋进行初步物权状况登记。

(二)当被征收房屋（含土地使用权）缺少法定的权属文件时，

征收单位向市政府报告，由市政府组织住建、自然资源、市场

监管、税务等部门对缺少法定的权属文件的房屋进行核实认定。

四、草拟安置补偿方案

征收单位根据入户调查结果，依据法律法规及市政府关于

征收工作的政策，初步估算征收房屋所需征收资金，在 3 个工

作日内草拟《征收补偿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报市政府审议。

五、公布《安置补偿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市政府在 5 个工作日内对房屋征收单位提交的《征收补偿

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论证并修改，修改后的

《安置补偿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以政府名义向公众进行公布并

征求公众的意见，征求公众的意见时间不得少于 30 天。

六、修订安置补偿方案并公布

(一)《安置补偿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征求时限结束后，市

政府在 15 个工作日内根据公众提出的修改意见对《安置补偿方

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进行修改或补充，并在修改或补充后及时向

公众公布，公布事项包含公众对《安置补偿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提出的主要意见、修改或补充的情况等。

(二)当被征收区域内的 50%以上的被征收人对《安置补偿方

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持有异议时，市政府组织由被征收人和公众

代表参加的听证会，对《安置补偿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进行听

证，并根据听证会的多数意见，对《安置补偿方案》予以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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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及时公布。

(三)如旧城区改建范围内 90%以上的被征收人不同意征收

的，市政府应作出暂缓征收或不予征收的决定。

七、做出征收决定

(一)负责房屋征收工作的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涉及被征

收人数量大于 100 户以上的，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。

涉及被征收人数量较多的标准，由负责房屋征收工作的政府根

据当地人口规模、社会稳定等因素确定。

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的，应当经 90%以上的被征收

人同意，方可作出房屋征收决定。

房屋征收单位应当逐户征求被征收人的改建意愿，被征收

人数量较多的，也可以通过召开征求意见会等方式征求改建意

愿。被征收人可以推选代表，并书面委托推选出的代表参加征

求意见会表达改建意愿。

(二)市政府以公告形式公布旧城改建征收决定。

征收决定应当载明：1.《安置补偿方案》；2.补偿协议签约

期限；3.禁止在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房屋和改变房

屋用途；4.被征收人对征收决定有异议时提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

讼的时限。

八、安置补偿资金

(一)征收决定做出后，市政府根据征收单位提交的征收工作

进度计划，结合《安置补偿方案》，在 2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

告知投资主体征收资金概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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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旧城改建投资主体根据政府制定的资金概算，在 3 个工

作日内将征收资金足额打入房屋征收单位指定的账户。

九、被征收人选定评估机构

征收决定公布后，征收范围内的物权所有人在 10 天内协商

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，协商不成，无法确定评估机构时，

通过多数决定或随机选定等方式确定。

十、对被征收物进行评估

(一)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确定后，房屋征收单位代表被征收

人在 10个工作日内与该机构签订委托评估合同，评估机构依据

委托评估合同办理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评估工作。

(二)房屋征收单位、被征收人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

有异议的，在收到评估报告的 5 日内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

请复核评估，评估机构在收到复核申请后10日内作出复核结果。

(三)对复核结果有异议时，房屋征收单位、被征收人可以向

自治区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。

十一、签订安置补偿协议

(一)房屋征收单位工作人员与被征收主体，就补偿方式、金

额、支付期限、产权调换房屋地点和面积、搬迁费、临时安置

费或者周转用房、停产停业损失、搬迁期限、过渡方式和过渡

期限等事项，订立附生效条件安置补偿协议，所附生效条件为

90%以上的被征收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。

(二)选择异地产权调换的，市政府提供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，

并与被征收人计算、结清被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



- 5 -

价值的差价。

(三)选择原地回迁产权调换的，房屋征收单位向被征收人支

付搬迁费。产权调换房屋交付前，房屋征收单位向被征收人支

付临时安置费或者提供周转用房。

(四)选择货币补偿的，价值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

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。

(五)对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，按照《新疆维

吾尔自治区实施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〉办法》第

三十六条规定执行。

(六)部分被征收人（含无法联系到的被征收房屋所有人）未

签订补偿协议时，市政府在签约期满后可以作出补偿决定并公

告。

(七)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。

(八)市政府根据行政复议结果或人民法院的审理结果办理

征收事宜。

十二、履行《安置补偿协议》

(一)征收范围内被征收人签约率达到 90%以上后，征收单位

对被征收人给予安置、补偿。

(二)被征收人在补偿协议约定或者补偿决定确定的搬迁期

限内完成搬迁。

(三)当被征收人不履行补偿协议时，房屋征收单位督促被征

收人履行协议。经督促仍不履行的，通过诉讼方式要求其履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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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对市政府做出的补偿决定不申

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

不搬迁的，由市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十三、不履行补偿决定的处理

市政府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补偿决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

执行被征收房屋，并同时对被征收人予以补偿。

十四、征收完毕，交付拆迁

所有被征收人搬迁后，对被征收物予以拆除，由征收单位

将平整后的净地移交市土地储备中心。

本流程由伊宁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

本流程自发布之日三十日起施行。有效期至 2030 年 10 月

30 日。同时《关于印发<伊宁市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

工作流程>的通知》伊市政办〔2014〕76 号废止。

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：2025 年 10 月 20-2025 年 10月 29 日

意见建议反馈渠道：

1. 电子邮件：646017986@qq.com

2. 联系电话：18290991370

3. 联系人：伊妮提扎尔


